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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學生繼續就讀本校研究所，以期提升本校研究生素質，落實研究

生之培育策略，特依「中國醫藥大學獎勵優秀大學生修讀碩博士班課程辦法」第二

條之規定，訂定「中國醫藥大學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獎勵優秀大學生修讀碩

博士班課程辦法」，以下簡稱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申請資格 
凡本校大學部學生於2年級以上（4年制以上學系得於1-4年級下學期），其歷年學業

成績總平均佔全系（班）前50％或曾申請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學生研究計

畫」補助者，得於本校規定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。 
符合申請資格者，須備妥相關資料，向教務處提出申請。 

第三條 錄取名額：依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本所碩士班招生名額經所長審議後公布，至多5
名。 

第四條 甄選程序：成立審查委員會：由所長推薦委員三至五人，並經校長同意後聘任之。  

第五條 甄選標準： 
（一）資料審查（佔總成績百分之百） 
附註：同分參酌順序：1.未來規劃 2.成績 

第六條 甄選應備表件如下： 
（一）申請考生個人資料表 
（二）歷年成績單（含排名證明） 
（三）自傳（含讀書計畫） 
（四）其他有助於申請之資料（如教師推薦函、專題研究成果報告、個人成就等） 

第七條 通過本辦法甄選之學生且符合下述條件，並參加本所碩、博士班招生考試，經錄取

後始正式取得本所碩、博士班研究生資格。 
（一）本校學則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（不含延長修業年限）取得學士學位。 
（二）取得同等學歷報考資格。 
（三）雙主修因加修學系延長一年取得學士學位。 

第八條 其他未規定事項，均依照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